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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讯观察

2023 年 12 月 29 日， 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修订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法》 自颁

布实施近 30 年来， 历经四次修正、

两次修订。 此次修订对于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 推动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强化“关键少数”责任便

利精确定责执法

新 《公司法》 强化了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和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等“关键少数” 的责任， 明确了

勤勉义务、 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 公

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

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 对公司

亦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根据新 《公司法》

规定， 勤勉义务的核心是“执行职务

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

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忠实义务的核

心是“不得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

益”。 勤勉义务是积极义务， 要求尽

到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合理注意标

准不能过高， 也不宜过低。 这要考察

当事人依据其个人能力、 经验等作出

的判断是否合理可接受， 符合公司最

大利益。 忠实义务则主要是消极义

务， 强调应该避免其个人利益与公司

利益发生冲突。 当存在利益冲突时，

相关当事人不应该享有表决权， 而须

遵守回避规则。 此次明确行为标准可

便利法院和市场监管机构更加精确地

定责执法， 促进公司完善治理结构，

形成良好的治理文化。

“新法对有关公司‘事实董事’

行为作出规定， 对于董事一职的责任

不仅仅看是否有董事的‘名分’， 还

要看是否存在履行董事职务之实。”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郑

彧表示， 这是为了防止“有心眼” 的实

控人利用他人的名义进行公司董事的对

外登记公示， 但却由其自己行使实际的

公司决策权， 由此真正形成对于公司董

事权利、 责任和义务上的法律闭环。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建伟看来，

“影子董事” 是治理难题之一。 新 《公

司法》 以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为制度枷

锁， 将《民法典》 中禁止滥用权利原则

在公司治理领域中予以贯彻落实， 有利

于引导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正当行

权， 同时降低谋划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动

机， 减少非法转移占有公司财产、 破坏

良好营商环境的行为。 为公司其他股东

保护合法权益， 合法退出公司提供了规

范依据， 进而补足制度缺漏， 明确了权

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新增多项规定合力保护中

小股东权利

新《公司法》 在中小股东权利保护

方面做出多项规定， 如扩大股东查阅材

料的范围， 增加“股东名册” 与“会计

凭证” 作为股东的可查阅对象； 完善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请求召集临时股东会会

议的程序， 完善股东临时提案权规定，

强化股东民主参与公司治理； 对于公司

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 严重损害公司

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 规定其他股东有

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等。

曾参与修订 《公司法》 的专家表

示， “股东名册” 作为静态把握股东信

息的资料， 记载有关股东及其股权状况

的信息。 而“会计凭证” 作为记录经济

业务发生或者完成情况的书面证明， 直

接反映企业动态的经济业务。 新法从股

东的查阅对象到股东的查阅方式， 都相

比现行法更强调并保护了股东的查阅权

以及其权利实现。

“这些规定为在普遍集中的公司股

权结构下保护中小股东权利‘添砖加

瓦’， 既是对过去我国公司治理实践的

经验总结， 也是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权

力制衡、 促进股权资本化流动、 维护市

场投资信心的必要举措。” 郭雳说。

李建伟表示， 本次新《公司法》 通

过十多处制度规定， 践行对中小股东保

护这一重要的立法目的。 未受通知股东

请求撤销公司决议的权利得以完善， 既

增加了知道决议作出之起六十日的除斥

期间起算点， 也规定了一年内未行使撤

销权进而消灭的终止点。 此外， 引入双

层股东代位诉讼， 为保护中小股东权利

提供了新的制度工具。

（朱非 整理）

新《公司法》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

多项举措保护中小股东权利

多部门出台新规推动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

增强民众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幸福感

□记者 徐慧

近日，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印发《关于进

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度促进营商环

境优化的通知》， 要求围绕“高效办成

一件事” 合力攻坚， 主动跨前一步， 通

过改善不动产登记服务“软环境”， 提

升促进高质量发展“硬实力”， 不断增

强企业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通知” 提出， 要全面推进“全程

网办”， 加快实现不动产登记全业务类

型网上可办、 网上好办， 提升转移登

记、 抵押登记等高频业务“全程网办”

比例， 在长三角地区打造“全程网办”

为主、 线下帮办为辅的一体化“跨省通

办” 示范样板， 并逐步向京津冀、 成渝

等区域拓展。

“通知” 要求， 主动向前延伸不动

产登记服务， 提前对接开展地籍调查，

打通上游相关业务环节， 逐步实现土地

供应、 规划许可、 不动产登记等信息共

享、 并行办理。 在项目供地阶段， 引导

经营主体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或取得划拨

决定书时， 同步申请不动产登记， 实现

“交地即交证”。 在土地转让阶段， 充分

利用土地二级市场线上交易服务功能，

通过综合窗口和信息共享推进土地交易

登记一体化， 实现“成交即交证”。 项

目通过验收后， 可同步申请房屋首次登

记和转移登记， 实现“交房即交证”。

“通知” 还要求优化继承登记办理

流程。 在办理非公证继承涉及的不动产

登记业务中， 法定继承由全部法定继承

人共同查验继承材料； 遗嘱继承由全部

法定继承人共同查验遗嘱的有效性及是

否为最后一份遗嘱； 受遗赠的， 则由全

部法定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共同查验继承

材料。 此外， 引入遗产管理人制度， 通

过遗产管理人对继承关系、 申请材料等

进行确认， 精简流程， 压缩办理时间。

对于实践中确实难以获取的死亡证明、

亲属关系证明等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

地方可在明确适用情形、 核实方式和失

信惩戒规则等基础上， 以告知承诺的方

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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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组建火锅产业发展智库

2035年创建世界火锅之都

近日， 上海市政府发布了新修订

的《关于完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通

知》， 将于 5 月 1 日起施行。

“通知” 明确， 本市户籍且年满

65 周岁的老年人， 可“免申即享”

老年综合津贴， 按照年龄段共分为五

档， 65-69 周岁， 每人每月 75 元；

70-79 周岁， 每人每月 150 元； 80-

89 周岁， 每人每月 180 元； 90-99

周岁， 每人每月 350 元； 100 周岁及

以上， 每人每月 600 元。 津贴将分别

于每年 1 月、 4 月、 7 月和 10 月通过

上海市敬老卡或社会保障卡发放。

【上海】

老年综合津贴“免申即享”
通过敬老卡或社保卡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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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违法清单来了
部分行为可不予处罚

“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

延续”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用农产品” 等行为或将免于处罚。

日前，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首违不罚、 轻微违法行为不

予处罚清单（征求意见稿）》， 想听听

关心食品安全领域的你的声音， 请于

3 月 9 日前通过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官方网站等方式提交修改意

见。

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文件原文。

（朱非）

日前， 重庆政府发布《推进火锅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意见” 明确， 到 2027 年， 重

庆力争实现全产业产值 5000 亿元，

基本建成全球火锅食材生产集散中

心、 全国火锅标准制定发布中心、 全

国火锅美食文化创新交流中心。 到

2035 年， 成功创建世界火锅之都。

此外， 还将组建火锅产业发展智库团

队， 组织专家“把脉问诊”。 （朱非）

2024 年 2 月 20 日 星期二 新法讯 B1
责任编辑 / 徐慧 E-mail:xuadaly@126.com


